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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6-007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本公司”或“公司”）二〇一

六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6年3月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

出，会议于2016年3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公司十三名董事中共有十二名董事

参与表决，张国发先生因辞任公司执行董事未参与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执行董事张国发先生辞职的议案 

本公司执行董事张国发先生因工作岗位变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请辞

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国发先生表示“他本人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没有就任职公司执行

董事或辞任公司执行董事的有关薪酬、利益及补偿等事宜向中海发展及其附属公

司的任何性质的索偿，亦没有有关其本人辞任公司执行董事须敦请公司股东垂注

之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接受张国发先生的辞任，并对张国发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

作出的宝贵贡献致以衷心感谢。 

表决情况：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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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聘任孙家康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的提名，董事会建议聘任孙

家康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聘任事宜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

效。 

孙家康先生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后与本公司签署委任合同，根据本公司目前的

董事薪酬方案，孙家康先生将不会从本公司领取薪酬。 

孙家康先生的简历如下： 

孙家康先生，1960 年 3 月生，55 岁。孙先生现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孙先生同时为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601919），其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号：1919））执行董事及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其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号：0517））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孙先生历任天津远洋航运处

副处长，中集总部三部、二部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运输部总经理、

总裁助理、新闻发言人，中远香港集团副总裁，中远太平洋董事会副主席兼董事

总经理，中国远洋副总经理、副书记，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副书记，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董事会秘书等职，拥有 30

余年的航运业工作经历。在集装箱运输、码头、租箱、物流业务的管理方面以及

企业管理、资本运作、大型上市公司运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孙先生毕业于大

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 

表决情况：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秦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聘任秦炯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三年。

秦炯先生简历如下： 

秦炯，男，1968 年生，47 岁，大专学历，船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秦

先生曾任上海海运局船舶船长，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箱运一部副经理兼预配

中心主任，中国海运（欧洲）控股有限公司预配中心主任，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

公司箱运二部副经理、箱运二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箱运二部经理、欧洲部总经

理，中国海运（荷兰）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海运（南美）控股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秦先生于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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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加入本公司任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就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孙家康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及聘任秦炯为公司副总

经理，本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对于公司 2016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孙家康先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和聘任秦炯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我们审议前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人员

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没有发现孙家康先生或秦炯先生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他们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现象。 

2、没有发现孙家康先生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

第十条关于不得被提名为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3、董事会此次建议聘任孙家康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同意上述议案，同意聘任孙家康先生为公司执

行董事。 

4、董事会此次聘任秦炯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同意上述议案，同意聘任秦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四、关于修订《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

会批准修订《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经修订的《中

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cnshippingdev.com）同步刊登。 

表决情况：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